
安财预字[2020]1号

安平县财政局
关于批复2020年预算的通知 

安平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安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2020县级政府预算，现将你部门2020年预算予以批复（详见附表），你部门2020年预算支出限额为 14683.51万元。请你部门认真执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预算执行。各项支出必须严格按照批复的科目、项目、数额和支付方式执行，不能随意变动；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严格“四风”，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三公”经费零增长；专项公用经费要保证部门特定专项业务开展，节俭从紧，严格管理；发展性支出要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及时拨付，加大直接支付的力度。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积极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实行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

二、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发展性支出到6月底、10月底支出进度分别达到60%、90%以上，除不可抗力影响执行等特殊原因外，年底应执行完毕。对支出进度慢的部门或项目，年底结余统一收回县财政，同时相应减少下年度预算安排。对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结转年度超过一年的，一律收回县财政统筹安排；对中央和省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其资金管理办法有具体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未作具体规定且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的，一律收回县财政统筹安排。
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通知》（冀政办发［2015］25号）文件精神，“建立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对年内难以执行完毕的项目预算，同级财政可收回尚未执行部分；对于当年安排预算资金，已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单位的预算资金截止10月底对支出进度低于90%的项目资金，原则上将低于进度目标要求的资金全部收回总预算。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截至当年12月20日，本级预算安排的各类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公用经费一律不予结转，本级预算安排的各类专项项目经费原则上不予结转。

三、认真组织相关收入。有组织收入任务的单位按照《预算法》和《安平县县级预算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积极组织收入，做到依法足额征收，并按照规定的预算科目、级次、解缴方式和期限，及时上缴县级国库或财政专户。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减免或缓征收入，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相关收入，已经明令取消、停征的收费不得继续收取。

四、做好部门预决算公开。按照新《预算法》要求，各部门应当在接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15日内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在财政部门批复部门预算后20日内，要主动公开2020年的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等情况，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实施细则》的通知》（冀财预［2016］129号）文件精神，各部门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领导下,组织开展本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制定本部门预决算公开规定,负责向社会公开本部门预决算,向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预决算公开情况。通过政府网站中预决算公开专栏中向社会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状态。同时，要在部门门户网站同步公开。汇总集中公开政府预算、部门预算、预算调整、预算执行情况及“三公”经费预算等内容，方便查询监督。

附件一：2020年预算安排情况表

附件二：2020年专项支出安排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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